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3年11月27日府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字第1030233409號令訂定發布
第 一 條　　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　　本辦法適用於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
　　　　（以下簡稱學校）。

第 三 條　　學校應衡酌師資、設施及設備，因應社區需求或地方特色，以非
　　　　營利方式辦理推廣教育。
    學校得結合公、私立機構及社會團體辦理推廣教育。但課程之規
劃、師資之遴聘、收費與退費基準之訂定及招生作業，不得由該機構
或團體辦理。

第 四 條　　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之師資，應依課程內容，由校內具有該課程專
　　　　長之教師兼任，必要時，得聘請校外具有該課程專業技術知能者擔任
　　　　。

第 五 條　　學校辦理推廣教育，使用校外場地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 一、洽借公、私立學校、公務機關(構)之場地辦理者，應檢具借用協
     議書，報本府備查。

        二、利用前款以外之場地辦理者，應檢具使用協議書、該場地建築物
            使用執照、消防檢查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
            等相關文件，必要時，並檢附衛生檢查文件，報本府核定；其場
            地之建築使用類組，應符合建築法規所定之文教類使用場所。

第 六 條　　學校辦理推廣教育，應妥適規劃班別及課程，並組成推廣教育審
        查小組，審查每學年度各班次開班計畫；審查通過後，應於每年五月
        三十一日前，檢具開班計畫及招生簡章，報本府核定。
　　 前項開班計畫，其內容應包括班別、課程、師資、專兼辦人員、
 授課地點、設施與設備、收費與退費基準、成本效益分析、鐘點費、
 工作酬勞及經費預算等相關事項。
　　 第一項招生簡章應載明班別、課程、收費與退費基準及使用設施
 與設備之權利義務等相關事項。

第 七 條　　學校辦理推廣教育，應以非營利方式為原則，其收費依營運成本
        計算。年度營運有賸餘款者，全數作為推廣教育設施、設備及教學品
        質之改善。
　　 前項收費之項目，包括人事費、材料費、設施或設備之維護費、
 清潔費或其他必要之費用。

　　 推廣教育經費之收支，以自給自足為原則，並依學校會計作業程
 序辦理後公告之。
　　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申請退費者，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        一、於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各項費用百
            分之九十；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開班上課時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
            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各項費用百分之五十；開班上課時間已逾
            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

        二、已繳代辦費者，應全額退還。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

 三、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，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

第 八 條　　學員應依開班計畫之課程上課；其修習期滿者，由學校發給證明
        書，並冠以「推廣教育」字樣。

第 九 條　　學校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，將該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數
        、學員數及辦理成效，報本府備查。

第 十 條　　學校辦理推廣教育，應建立品質控管機制，並列入學校執行成效
        考核項目。
　　本府得辦理推廣教育執行成效考核，辦理成效優良之學校，得酌
予獎勵；辦理不善或違反法令規定者，應通知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
善者，得令其減班或停辦。

第十一條　　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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